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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要旨在向　閣下提供本 [編纂]所載資料的概覽。由於此僅為概要，並不包括可能對
　閣下而言屬重要的所有資料，並須連同本 [編纂]全文一併閱讀，以保證其完整性。　閣下
決定投資 [編纂]前，應閱讀包括構成本 [編纂]不可或缺部分的附錄在內的整份 [編纂]。

任何投資均附帶風險。投資於 [編纂]的若干特定風險載於本 [編纂]「風險因素」一節。　
閣下決定投資於 [編纂]前務請細閱本節。

概覽
根據CNEA報告，按核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及權益裝機容量計算，我們是中國最大的核能發

電公司。本公司主要業務為運營及管理我們目前在運的核電站，銷售該等核電站所發電力，管理
及監督在建核電站的工程建設，以及提供技術研發及支持服務。

我們的絕大部分收入來自於我們控股核電站的電力銷售。目前我們的全部裝機容量均來自
布局於中國境內的核電站，以服務廣東省、福建省、遼寧省及香港等經濟發達但一次能源相對匱
乏的市場。截至2014年3月31日，我們運營管理以下九台在運核電機組，總裝機容量為9,416兆
瓦：

• 我們持有控股權的四家核電站所擁有的七台在運核電機組，包括(A)位於廣東省深圳
市大亞灣基地的三家核電站：(i)大亞灣核電站（中國首座投入商運的百萬千瓦級核電
站，擁有兩台在運核電機組）、(ii)嶺澳核電站（擁有兩台在運核電機組）及(iii)嶺東核
電站（擁有兩台在運核電機組）；以及(B)位於廣東省陽江市的陽江核電站（擁有一台
在運核電機組）；

• 我們間接持有46%股權的合營公司寧德核電（位於福建省福鼎市的寧德核電站）擁有
的一台在運核電機組；及

• 我們間接持有45%股權的聯營公司紅沿河核電（位於遼寧省大連市的紅沿河核電站）
擁有的一台在運核電機組。

根據CNEA報告，截至2014年3月31日，以上九台在運核電機組佔中國在運核電機組總數
的50.0%，其總裝機容量佔中國核能發電總裝機容量的59.3%，居中國核電公司之首。截至同一
日期，我們的權益裝機容量達7,110兆瓦，佔中國核能發電總裝機容量的44.8%，遠高於中國其
他核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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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業務營運在往績記錄期取得了快速增長。我們運營管理的在運核電機組數量（於本
[編纂]中亦稱為「我們的核電機組」）由截至2011年1月1日的五台增加至截至2014年3月31日的九
台。在此期間，我們的核電機組的總裝機容量由5,035兆瓦增加至9,416兆瓦，我們的權益裝機
容量由4,469兆瓦增加至7,110兆瓦。

我們計劃通過附屬公司、寧德核電及紅沿河核電增加更多核電機組，以及收購我們聯屬人
士所開發的新核電項目，來進一步擴大我們的裝機容量。截至2014年3月31日，我們管理共十
一台核電機組（三台位於紅沿河核電站，三台位於寧德核電站，五台位於陽江核電站）的工程建
設，總裝機容量達12,054兆瓦。待該等核電機組完工後，我們運營管理的在運總裝機容量預計
將會增加至約21,470兆瓦。

此外，我們〔已〕與中廣核訂立協議，以收購中廣核集團目前正在建設的擁有兩台核電機
組、裝機容量共3,500兆瓦的台山核電站的更多股權。[編纂]完成後，我們計劃將[編纂]所得款項
中的[編纂]（折合[編纂]）用於（直接及間接）購買台山核電41%的股權，從而將（直接及間接）持
有台山核電共51%的股權。同時，根據中廣核訂立的不競爭契據而享有的優先受讓權，我們有
權收購或投資由中廣核集團規劃或建設中的核電項目。例如，中廣核集團目前正在建設的廣西防
城港核電站擁有兩台總裝機容量為2,160兆瓦的核電機組。在該等核電機組接近建成或商運後，
我們將有權優先收購中廣核集團在這些核電機組業主公司中持有的股權。我們相信，收購或投資
該等或類似項目將為我們未來的增長奠定堅實基礎。

下表載列所示期間我們控股的在運核電機組的部分重要運營及財務數據：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3年 2014年

淨發電量（吉瓦時） . . . . . . . . . . . . . 40,519 45,113 44,157 10,433 11,166

電力銷售（人民幣百萬元） . . . . . . . . 14,972 16,514 16,268 3,913 4,106

平均上網電價
 （人民幣元╱千瓦時）* . . . . . . . . 0.3695 0.3661 0.3684 0.3751 0.3677

平均能力因子(%) . . . . . . . . . . . . . . 90.61 89.63 87.22 83.32 87.84

平均負荷因子(%) . . . . . . . . . . . . . . 89.99 88.45 86.57 82.95 87.85

平均發電利用小時數 . . . . . . . . . . . . 7,773 7,750 7,586 1,704 1,897

* 不含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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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核電業務

我們的技術
我們運營管理的所有在運核電機組均源自成熟的M310反應堆技術，即法國的百萬千瓦級

壓水堆（「PWR」）技術。自20世紀80年代首次引進這一技術建設大亞灣核電站起，我們始終堅持
走「引進、消化、吸收、創新」之路，不斷提升我們的技術研發水平。我們與中廣核集團在大亞
灣核電站採用的M310反應堆技術基礎上進行了100餘項技術改進，形成了二代改進型CPR1000

核電技術和具備三代核電主要安全技術特徵的ACPR1000技術，並積極參與中廣核集團與中核集
團聯合研發並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三代核電技術華龍I號。通過技術研發，我們重點解決生產運
營中的重大技術問題，延長換料周期，縮短換料檢修關鍵路徑時間，減少廢物排放及對環境的不
利影響等，不斷提高運行機組的安全性、可靠性、經濟性。

電力銷售
我們向中國電網公司及香港電力公司銷售我們運營管理的核電站所發的電力。我們的電力

銷售根據與電網公司簽署的購售電合同及相關的並網協議和╱或並網調度協議進行。

根據廣核投和港核投於1985年1月18日簽署並根據其成立了廣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的合營
合同，廣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的大亞灣核電站向港核投和廣核投分別提供其年輸出電量
的70%和30%。2013年12月31日，廣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廣核投及港核投達成向港核投增售
電的協議，即大亞灣核電站將於2014年第四季度至2018年額外向港核投供應10%的年度發電量
（2014年僅額外供應約1%的年度發電量）。嶺澳核電站、嶺東核電站及陽江核電站將其所發電力
全部售予廣東電網有限責任公司。紅沿河核電站及寧德核電站將其所發電力全部售予其各自所在
地的省級電網公司。

由我們運營管理的核電站向中國電網公司提供的上網電價由中國的相關價格部門根據多個
因素審批或確定。對於2013年前開始運行的核電站，中國定價政策分別為每個核電站設定上網
電價，考慮核電站的相關成本（包括與建設及運行有關的成本）確定合理的利潤。2013年6月15

日，國家發改委核定2013年1月1日後投入運行的核電機組的全國核電標桿上網電價為每千瓦時
人民幣0.43元。我們運營管理的在2013年1月1日後開始運行的核電站實際收取的電價乃基於此
標桿電價，並根據所在地燃煤發電機組的標桿上網電價調整後確定。有關我們的電力銷售、售電
合同及上網電價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業務－我們的核電業務－銷售及分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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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燃料及相關服務採購
我們的核電站均使用由填裝濃縮鈾的燃料棒所組成的燃料組件作為燃料。

我們主要委託我們的關連人士鈾業公司來負責核燃料採購和相關服務。透過鈾業公司，我
們的核電站從海外及國內市場採購天然鈾，也向鈾業公司擁有股權的鈾礦採購天然鈾。我們也透
過鈾業公司向中核集團的聯屬人士購買天然鈾。

在中國，目前擁有資質從事商用鈾轉化及濃縮業務以及燃料組件加工服務的公司均是中核
集團的聯屬人士。我們主要委託鈾業公司與中核集團的聯屬人士（包括中國原子能工業有限公司
和中核建中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簽訂長期合約，為我們提供鈾轉化及濃縮服務、燃料組件加工
服務及其他相關服務。根據有關中國政府機關的批准，大亞灣核電站部分濃縮鈾或濃縮服務，以
及台山核電站固定數量的燃料組件直接自海外採購。

核安全
我們把「安全第一」作為安全管理的指導方針。為確保核安全，我們建立了較完善的核安

全管理體系，包括安全監督體系、事件報告機制、全員安全文化、安全管理方法和應急管理機
制，並制定了安全績效體系保證嚴格實施各項安全措施。在核電站運營及管理中，我們一直努力
嚴格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導則和標準、在運行和管理核電站中認真履行各項承諾、保證核電
站的安全可靠運行。截至2014年3月31日，大亞灣核電站1號機組連續安全運行（無非計劃停機）
4,112天，為中國最長的核電機組安全運行記錄。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我們運營管理的所有核電
機組從未發生國際核事件分級表二級（即安全措施明顯失效但足夠的縱深防禦仍能對付另外的失
效的事件）及以上的運行事件。我們的所有在運核電機組在往績記錄期未發生過一級及以上的核
事件。

放射性廢物處理
核電站產生的某些廢物帶有放射性，因此必須採取特殊程序確保對這些放射性廢物進行妥

善管理、安全處置。我們發電過程中產生的放射性廢物主要包括乏燃料和中低放射性廢物。我們
根據相關法規儲存及處置放射性廢物，以及就該等成本及處置基金計提會計撥備。我們核電站排
放的放射性廢物一直低於國家排放限值。

保險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我們已購買的保險包括以下類別：(i)涉核保險（其中包括核物質損失

險（如機器損壞保險）和核損害第三者責任險）；(ii)建築和安裝工程一切險；及(iii)其他業內慣常
購買及╱或法律規定的保單。我們從國內和國際的多家保險公司購買保險，並且與第三方保險
顧問一道參考國際先進做法審查我們的保險計劃。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我們認為我們為核電站及
項目投購的保險符合中國電力生產行業的市場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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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我們的主要客戶為廣東電網有限責任公司及港核投。在截至2011年、2012年及2013年12

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三個月，對前五大客戶的銷售總額分別佔我們同期總收
入的95.8%、95.3%、95.8%及97.2%。同期，向我們最大客戶的銷售分別佔我們的總收入的
67.4%、70.2%、70.5%及73.6%。

我們的主要供應商包括核燃料及相關服務、工程建設及技術服務供應商。截至2011年、
2012年及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我們向前五大供應商的採購
金額分別佔我們銷售及服務總成本（不含折舊）的42.8%、45.4%、43.9%及44.1%，向最大供
應商的採購金額分別佔我們銷售及服務總成本（不含折舊）的32.6%、28.0%、26.1%及27.3%。

擬進行收購事項
中廣核目前正在建設擁有兩台核電機組、裝機容量共3,500兆瓦的台山核電站。[編纂]完成

後，我們計劃將籌集款項中的[編纂]（折合[編纂]）用於購買台山核電的部分股權。根據我們與中
廣核於2014年〔●〕月〔●〕日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我們將在[編纂]後收購中廣核持有的台山核
電12.5%股權以及台山投60%股權，即相當於共計41%台山核電的股權（「標的股權」）。雙方同
意並確認，在中企華評估基礎上，標的股權的轉讓價格為人民幣〔●〕元。台山股權轉讓協議規
定，於結算及匯出[編纂]所得款項的相關手續完成後一定時間內，我們應向中廣核支付台山股權
轉讓協議下標的股權的轉讓價款。台山股權轉讓協議生效的先決條件是我們的H股於香港聯交所
上市並後續取得商務部相關批准。上述股權轉讓完成後，連同我們目前持有的10%股權，我們
將（直接及間接）持有台山核電共51%的股權。

我們的競爭優勢及策略
我們認為，我們的領先市場地位、優秀業績表現以及可持續發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

以下主要競爭優勢：

• 我們是中國核電行業的領先公司，擁有顯著的規模優勢及優良的資產布局；
• 我們在中國持續增長的核電行業經營，受益於相關政策支持且行業准入門檻較高；
• 以成熟技術及管理體系為起點並持續改進，運營水平處於全球先進行列；
• 高度重視安全，擁有完備的核安全管理體系和安全運營記錄；
• 擁有優秀的技術研發能力，並在自主創新及新堆型研究方面具有優勢；
• 經驗豐富且專注於核電業務的管理團隊以及高水平的專業技術人員；及
• 來自控股股東的承諾及支持，助力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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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目標是安全高效發展核電。為實現此目標，我們擬採取以下策略：

• 始終堅持「安全第一，質量第一，追求卓越」的原則，保持並改進安全管理水平；
• 加強國內市場領先地位，拓展國際市場；
• 繼續控制成本及提升盈利能力；及
• 以人為本，實現共同發展。

股權結構及與控股股東的關係
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則中廣核將擁有我們約[編纂]的股份，並將繼續

為我們的控股股東。除尚未納入本公司的若干核電業務外，中廣核及其附屬公司（除本公司外）
亦從事以下業務：(i)風能、水能、太陽能及其他能源的非核電業務；(ii)鈾資源的開發、天然鈾貿
易及所有核燃料相關業務；(iii)中廣核內部金融相關業務；(iv)非核能發電的核技術應用；(v)綜合
服務；及(vi)於其他業務的投資。為避免本公司與我們的控股股東之間出現任何潛在未來競爭，
中廣核訂立了以本公司為受益人的不競爭契據，且承諾其將盡最大努力防止本公司與中廣核之間
的潛在競爭。我們亦已採取充足的企業管治措施，以管理因潛在競爭業務引發的利益沖突，並保
障我們的控股股東的利益。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與控股股東的關係－業務區分及競爭」及
「與控股股東的關係－不競爭契據及承諾」等節。

我們〔已〕與中廣核訂立若干框架協議，包括委託管理框架協議、商標許可協議、綜合服
務框架協議、技術支持與維修服務框架協議、工程服務框架協議、金融服務框架協議、核燃料物
資供應與服務框架協議（定義見「關連交易」一節）。根據該等框架協議擬進行的交易將構成上市
規則所界定的持續關連交易。我們已就該等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向聯交所申請，且聯交所〔已
批准〕我們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105條下的公告、通函及╱或股東批准規定；而(i)工程
服務框架協議（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止為期六年）、(ii)核燃料物資供應與服務框架協議（有
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止為期十年）及(iii)合營合同下的電力供應安排（有效期20年，至2034年
5月6日止）的持續時間均超過三年，因而無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52條的相關規定。我們已向
聯交所申請〔且聯交所已批准〕我們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53條規定，以令我們可以定量
而非以幣值呈列合營合同下的電力供應安排。儘管存在上述情況，我們認為我們可於[編纂]完成
後獨立於中廣核及其聯繫人開展我們的業務。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關連交易」及「與控股
股東的關係－獨立於控股股東」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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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財務資料概要

本公司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摘選自我們綜合損益及全面收入表的若干項目：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3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電力銷售收入 . . . . . . . . . . . . . . . . . 14,971,657 16,514,174 16,267,803 3,912,888 4,106,043

收入總額 . . . . . . . . . . . . . . . . . . . . 15,881,005 17,575,078 17,365,016 4,128,489 4,413,488
銷售及服務成本 . . . . . . . . . . . . . . . (7,986,622) (9,154,509) (8,961,147) (2,045,782) (2,085,165)

毛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673,567 8,170,416 8,148,485 2,030,642 2,268,431
財務費用 . . . . . . . . . . . . . . . . . . . . (2,114,183) (3,117,505) (2,803,588) (720,042) (680,042)

稅前利潤 . . . . . . . . . . . . . . . . . . . . 6,332,394 5,867,806 6,069,732 1,962,544 1,840,640
稅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6,009) (890,453) (998,335) (293,745) (250,967)

年度╱期間利潤 . . . . . . . . . . . . . . . 5,396,385 4,977,353 5,071,397 1,668,799 1,589,673

下表載列截至所示日期摘選自我們綜合財務狀況表的若干項目：

截至12月31日 截至3月31日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總額 . . . . . . . . . . . . . . 87,420,952 95,167,248 105,914,380 107,725,008

流動資產總額 . . . . . . . . . . . . . . . . 26,286,598 27,095,962 21,760,791 21,620,572

流動負債總額 . . . . . . . . . . . . . . . . 40,545,794 39,887,271 26,462,447 30,573,860

非流動負債總額 . . . . . . . . . . . . . . 49,618,982 58,226,282 69,520,891 71,711,157

流動負債淨額 . . . . . . . . . . . . . . . . 14,259,196 12,791,309 4,701,656 8,953,288
淨資產 . . . . . . . . . . . . . . . . . . . . . 23,542,774 24,149,657 31,691,833 27,060,563
權益總額 . . . . . . . . . . . . . . . . . . . 23,542,774 24,149,657 31,691,833 27,060,563

下表載列截至所示日期及期間我們的若干主要財務比率：

於或截至12月31日 於或截至2014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3月31日

流動比率(1) . . . . . . . . . . . . . . . . . . 0.65 0.68 0.82 0.71
資本負債比率(%)(2) . . . . . . . . . . . . 247.92 326.80 250.38 296.84
負債權益比率(%)(3) . . . . . . . . . . . . 195.54 294.83 220.74 267.65
利息覆蓋率(4) . . . . . . . . . . . . . . . . 2.74 2.04 1.69 2.07
權益回報率(%)(5) . . . . . . . . . . . . . . 26.78 20.87 18.16 21.65*
總資產回報率(%)(6) . . . . . . . . . . . . 5.22 4.22 4.06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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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數據乘以4，以便與年度數據比較。

(1) 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

(2) 債務總額（即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除以權益總額再乘以100%。

(3) 債務淨額（即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減去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其他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借款）除以權益總額再乘以
100%。

(4) 除利息及稅項前的利潤除以利息支出。

(5) 利潤除以平均權益（即期初期末算術平均值）總額再乘以100%。

(6) 利潤除以平均資產（即期初期末算術平均值）總額再乘以100%。

備考財務資料
下表載列我們截至2014年3月31日未經審計備考合併財務狀況表（猶如(i)擬進行收購事項

以及(ii)[編纂]已在2014年3月31日完成）。

按最高[編纂]作出的假設
截至2014年3月31日

本集團(1) 台山核電(2) 台山投(3)

[編纂]

估計所得
款項淨額(4) 對銷 備考經擴大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 . . . . . . . . . . . . . . . . 107,725,008 58,433,122 10,533,887 [編纂] [編纂] [編纂]

流動資產 . . . . . . . . . . . . . . . . . . 21,620,572 1,507,213 577 [編纂] [編纂] [編纂]

流動負債 . . . . . . . . . . . . . . . . . . 30,573,860 4,693,728 9,799 [編纂] [編纂] [編纂]

非流動負債 . . . . . . . . . . . . . . . . . 71,711,157 34,328,025 – [編纂] [編纂] [編纂]

淨資產 . . . . . . . . . . . . . . . . . . . . 27,060,563 20,918,582 10,524,665 [編纂] [編纂] [編纂]

(1) 結餘摘自本[編纂]附錄一A所載截至2014年3月31日的本集團經審計財務資料。
(2) 結餘摘自本[編纂]附錄一B所載截至2014年3月31日的台山核電經審計財務資料。
(3) 結餘摘自本[編纂]附錄一C所載截至2014年3月31日的台山投經審計財務資料。
(4) [編纂]後估計所得款項淨額乃根據[編纂]H股股份按[編纂]每股[編纂]港元（即所載列[編纂]範圍的上限）計算。
(5) 由於本集團及台山核電以及台山投於收購前後均受中廣核的最終控制，且該控制權並非暫時性，因此擬進行收

購台山核電及台山投被視為涉及同一控制實體的業務合併。因此，該項收購將採用合併會計法入賬。該項調整
指確認現金收購總對價人民幣〔●〕元，而該對價令擁有人於經擴大集團的權益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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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低 [編纂]作出的假設
截至2014年3月31日

本集團(1) 台山核電(2) 台山投(3)

[編纂]

估計所得
款項淨額(4) 對銷 備考經擴大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 . . . . . . . . . . . . . . . . 107,725,008 58,433,122 10,533,887 [編纂] [編纂] [編纂]

流動資產 . . . . . . . . . . . . . . . . . . 21,620,572 1,507,213 577 [編纂] [編纂] [編纂]

流動負債 . . . . . . . . . . . . . . . . . . 30,573,860 4,693,728 9,799 [編纂] [編纂] [編纂]

非流動負債 . . . . . . . . . . . . . . . . . 71,711,157 34,328,025  [編纂] [編纂] [編纂]

淨資產 . . . . . . . . . . . . . . . . . . . . 27,060,563 20,918,582 10,524,665 [編纂] [編纂] [編纂]

(1) 結餘摘自本[編纂]附錄一A所載截至2014年3月31日的本集團經審計綜合財務資料。

(2) 結餘摘自本[編纂]附錄一B所載截至2014年3月31日的台山核電經審計財務資料。

(3) 結餘摘自本[編纂]附錄一C所載截至2014年3月31日的台山投經審計財務資料。

(4) [編纂]後估計所得款項淨額乃根據[編纂]H股股份按[編纂]每股[編纂]港元（即所載列[編纂]範圍的下限）計算。

(5) 由於本集團及台山核電以及台山投於收購前後均受中廣核的最終控制，且該控制權並非暫時性，因此擬進行收
購台山核電及台山投被視為涉及同一控制實體的業務合併。因此，該項收購將採用合併會計法入賬。該項調整
指確認現金收購總對價人民幣〔●〕元，而該對價令擁有人於經擴大集團的權益減少。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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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政策及特殊分派
截至2011年、2012年及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的附屬公司向其股東分派的股息總

金額分別為人民幣1,502.1百萬元、人民幣9,507.5百萬元及人民幣757.7百萬元。我們預期未來
將我們年度可分配淨利潤的不少於33%宣派為現金股息。日後分派或派付任何股息的決定及股
息金額將視乎（其中包括）我們的經營業績、現金流量及財務狀況、營運及資本開支需求、根據
中國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以較低者為準）確定的可供分派利潤、我們的章程、中
國公司法及任何其他適用的中國法律及法規以及董事認為相關的其他因素。另外，根據2014年
3月的重組，我們自2013年3月31日（不含當日）至2014年3月25日期間實現的利潤歸屬於中廣
核。根據上述重組安排，於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我們向中廣核進行特殊分派人民幣
4,174.5百萬元。請參閱「財務資料－股息政策」以及「財務資料－特殊分派」以了解更多情況。

所得款項用途
假設[編纂]為每股H股[編纂]港元（即[編纂]範圍的中間價）且[編纂]未獲行使，則扣除承銷

佣金及其他估計開支（不包括我們可能應付的任何酌情獎勵費用）後，我們估計我們將自[編纂]

收到所得款項淨額約[編纂]。

我們擬按以下方式將[編纂]所得款項淨額用於以下用途：

所得款項擬定用途
佔估計所得款項

總淨額的百分比(%)

金額
（百萬港元）

收購台山核電額外41%的股權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 [編纂]

在建核電站的投入資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5% [編纂]

支持研發活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 [編纂]

償還債務及補充我們的營運資金 . . . . . . . . . . . . . . . . . . . . 7.5% [編纂]

開拓海外市場及提升我們在全球範圍內的競爭力 . . . . . . . . . 10.0% [編纂]

如最終確定的[編纂]高於或低於估計[編纂]的中間價，則對所得款項淨額的上述分配將進行
調整。有關我們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的詳情，請參閱「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

上市費用
我們預期[編纂]完成時會產生約[編纂]的上市費用（基於我們的[編纂]指示價格範圍的中間

價，並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其中估計約[編纂]的金額將確認為行政費用，估計約[編纂]的金額
將確認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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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統計數據
下列表格中的所有統計數據均基於以下假設：(i)[編纂]已完成，且於[編纂]中發行及出售[編

纂]股H股；(ii)[編纂]未獲行使；及(iii)於[編纂]完成後有[編纂]股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

基於[編纂]港元的
[編纂]

基於[編纂]港元的
[編纂]

股份市值(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纂] [編纂]

未經審計備考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2) . . . . . [編纂] [編纂]

(1) 市值是基於預期根據[編纂]（[編纂]獲行使前）發行的[編纂]股H股並假設於[編纂]後有[編纂]股已發行及發行在外
股份計算。

(2) 未經審計備考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是經作出本[編纂]附錄二A中提及的調整後並基於[編纂]後（[編纂]獲行使
前）有[編纂]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近期發展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我們運營管理11台在運核電機組（包括我們持有控股權的七台在運核

電機組，以及寧德核電及紅沿河核電各擁有的兩台核電機組），總裝機容量為11,624兆瓦。截至
最後可行日期，我們管理共九台核電機組（兩台位於紅沿河核電站，兩台位於寧德核電站，五台
位於陽江核電站）的建設工程，總裝機容量為9,846兆瓦。

根據我們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的管理賬目，我們控股核電站的淨發電
量、電力銷售收入及毛利繼續錄得增長。

董事確認，自2014年3月31日至最後可行日期，我們的業務運營、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或
貿易狀況並無發生重大不利變動。

風險因素
我們及[編纂]投資者面臨與我們業務及行業有關的風險，且投資者還面臨與[編纂]及[編纂]

有關的風險。該等風險可分為：(i)與我們的業務及行業有關的風險；(ii)與在中國經營業務有關的
風險；及(iii)與本次[編纂]有關的風險。有關該等及其他風險因素的說明，請參閱「風險因素」。

我們認為以下各項為我們面臨的一些主要風險：

• 我們面臨與我們核能發電業務相關的重大潛在風險及責任；
• 開發、收購及投資新核電項目需投入大量資金。如果我們無法以合理商業條款取

得、或根本無法取得所需資金，則我們的業務可能受到重大不利影響，並且我們可
能無法按計劃進行業務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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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尚未完整並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

• 我們擁有流動負債淨額及大量債務，未來還可能繼續產生大量新增債務，這可能會
對我們的財務狀況及未來擴張計劃產生不利影響；

• 我們必須遵守大量法律及法規，並面臨重大合規風險；
• 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核設施發生事故，無論這些事故的原因如何，均可能導致主管當

局實施極度嚴格的核電站運行規定，或拒絕批准新核電站建設或投入運行或延長現
有在運核電站運行壽命的建議；

• 地方電網公司向我們提供並網及調度服務。我們的發電量調度可能因電網擁堵或其
他電網限制因素而受到制約；

• 對我們所發電力需求的波動或下降可能影響我們的經營業績；以及
• 如果我們的上網電價降低或者對我們具有優先性的政策有所削減，則我們的收入及

盈利或會受到重大不利影響。

由於在確定特定風險是否重大時不同投資者可能有不同的解讀和標準，謹請投資者仔細閱
讀本[編纂]「風險因素」一節。


